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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本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更加民主化和公众化，让

公众特别是受本项目直接影响的人群充分了解该建设项目的意义，对区域发展的

作用和可能给当地社会经济特别是环境方面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让公众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表明对建设项目的态度，使环评工作更为完善，更好的反映公

众的具体要求并反馈到工程设计的环境管理中，为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2022 年 12 月 6 日，建设单位在兴安盟科右前旗百姓网公示了兴安盟永久性

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首次环境影响公示材料。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

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征求公众意见方式及途径等。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

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分别采用网络、报纸的方

式进行同步公开。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 年 5 月 30

日通过张贴公告、网络平台（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百姓网）的方式向公众公示

了拟建项目的征求意见稿全文。2023 年 6 月 5 日和 2023 年 6 月 12 在《三人行

周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信、

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等多种方式听取项目周

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众调查的结果，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有公众提出异议，说

明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的建设

得到了当地公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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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要求，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 

（1）项目名称及概要；（2）建设单位与联系方式；（3）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程序与工作内容；（4）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

式等。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乌兰浩特市百姓网向公众公示了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第一次公众参与文件。 

公示具体内容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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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

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调查公示 

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位

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居力很镇，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向公众公示信息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

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厂区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N46°

3′20.250"，E121°58′36.392"。 

建设规模：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

设项目规划面积约 134885 平方米，拟建为医学隔离观察场所、办公区、更衣

区、医用库房、物资存储、药品储备、护士站、更衣区、厨房及附属房间等配

属设施。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赵坤 

 联系方式：15334865678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BXH-1EEb29p1NQt4vMgSg?pwd=z3g8 

提取码：z3q8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本次通过网路方式进行公示，可复制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进行查询。 

 

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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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首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由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乌兰浩特市（https://keer

qinyouyiqianqi.baixing.com/qitafuwu/a2601952628.html)进行了公示。 

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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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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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单位等基本情

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征求公众意见

的方式及途径等。以便让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工作。 

在公示期间，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没有收到群众来电和来信表示反对本项目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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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条规定，建 

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项目概况； 

（2）主要工程内容；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本征求意见稿在环评报告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起，以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符合《办

法》中的内容要求；信息反馈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 

公示时间满足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符合《办法》中的时间要求。公

示具体内容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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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

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调查公示 

《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编制已经基本完成，为充分了解社会各界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向公众公

示信息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 

建设投资：本项目总投资 22388.0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73 万元，占总投资的 1.67%。 

建设规模：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规

划面积约 136744.73m2，物资存储、药品储备、护士站等项目拟设 2000 张床位。 

二、纸质报告查阅及获取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赵坤 

联系方式：15334865678 

评价单位名称：兴安盟韦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苏工 

联系方式：15184740529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06oybxk3F9xmoLvI9tZw 

提取码：agc7 

四、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考虑项目评价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要

调查事项如下： 

（1）工众对该项目建设所持的态度； 

（2）公众对现状环境质量是否满意。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经 

本次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公示，可复制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进行查询。 

 

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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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要求，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

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由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乌兰浩特市百姓网（https://keerqinyouyiqianqi.baixing.com/qitafuwu/a2617662

854.html）进行了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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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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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

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兴安盟

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

由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和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三人行周报进行了项

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刊登照片见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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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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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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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2023 年 5 月 29 日，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场所建设项目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张贴公告公示。 

  

图 3-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 

3.3 查阅情况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 

（1）电子版全文查阅方式 

“本报告书”电子版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06oybxk3F9xmoLvI9tZw   

提取码：agc7 

（2）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通过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建设单位：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赵坤 

电话：15334865678 

2、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来电、来信、来访示反对本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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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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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根据《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

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二）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

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

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 

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

告，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以上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本项目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兴安盟永久性方舱

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上

述（一）、（二）），故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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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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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和 2023 年 6 月 12 在《三人行周

报》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1 份报纸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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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

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本单位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兴安盟永久性方舱医院项目及兴安盟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

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

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盖章） 

承诺时间：2023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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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无。 

 


